
辽宁大学哲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实施细则

为切实做好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哲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在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指导下，参照《辽宁大学 2026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调剂工作办法》，制定本细则并组织实施。

一、接收调剂考生的基本条件

1.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一区）的国家分

数线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一般应在同一学科

门类范围内。其中，学术学位专业仅接收第一志愿报考相同或相近学

术学位专业考生的调剂申请；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可接收第一志愿

报考相同或相近学术学位专业或专业学位类别（领域）考生的调剂申

请。

4.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一般初试全国统一

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全国统一命题外国语

科目中的英语（一）、英语（二）及业务课一科目中的数学（一）、

数学（二）、数学（三）仅可进行单向调剂。对于外国语科目，不接

收招生专业目录中未列出语种考生的调剂。

5.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初试科目数量应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数量

一致。

6.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的考生，申请调剂到普通计

划，其初试成绩须达到调入地区（一区）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的国

家分数线要求。

7.考生还须符合调入专业对其一志愿报考专业等学术条件的具



体要求。其中，对于接收跨学科门类范围申请调剂的专业，考生初试

成绩需同时符合调出专业和调入专业在调入地区（一区）国家分数线

的要求，方可申请调剂。

8.考生还须符合调入专业对其一志愿报考专业等学术条件的具

体要求：

（1）中国哲学（代码[010102]）、外国哲学（代码[010103]）、

伦理学（代码[010105]）、美学（代码[010106]）仅接收一志愿报考

哲学（代码[0101]）一级学科下各专业且前置学历为哲学类（代码

[0101]）、中国语言文学类（代码[0501]）、历史类（代码[06]）、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代码[0305]）考生的调剂申请。

（2）应用伦理（代码代码[015100]）仅接收一志愿报考哲学（代

码[01]）门类下各专业考生的调剂申请。

二、遴选原则

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严格按照《202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确定的考生调剂基本条件和要

求，开展调剂生源遴选工作。对申请同一招生单位同一专业、初试科

目完全相同的调剂考生，按考生初试成绩择优遴选进入复试的考生。

三、接收调剂专业及时间

接收调剂专业：中国哲学[010102]、外国哲学[010103]、伦理学

[010105]、美学[010106]、应用伦理[015100]

我单位定于 2026 年 4 月 8 日 00:00 至 12:00 之间在“全国硕士

生招生复试调剂服务系统”上首次发布调剂信息。

四、调剂工作程序及要求

1.本单位接收所有调剂考生均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调剂服

务系统”进行。接到复试通知的考生须在指定时间内回复确认，并按

时参加复试。



2.调剂考生应在复试考核开始前完成资格审查的材料提交与心

理测试。调剂考生复试内容要求与一志愿考生复试内容要求一致。详

情见《辽宁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和《辽宁大

学哲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3.在调剂考生充足的情况下，调剂考生采取的复试方式为差额复

试，其中：

中国哲学（代码[010102]）、外国哲学（代码[010103]）、伦理

学（代码[010105]）、美学（代码[010106]），差额复试比例一般为

200%。

应用伦理（代码代码[015100]），差额复试比例一般为 150%。

五、调剂录取工作

调剂考生的录取工作按照《辽宁大学哲学院 2026 年硕士研究生

复试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学校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审核调剂拟录取考生名单后报省级教育

招生考试机构审定。

调剂拟录取名单由研究生院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7 天。

六、调剂工作的监督

哲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单位调剂、复试过程和复试

结果进行指导与审查，严肃处理违纪违规事件。

辽宁大学哲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电话：024-62202426

本实施细则由哲学院负责解释，如同国家、辽宁省有关政策规定

存在冲突，按国家、辽宁省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辽宁大学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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